


梁财整合〔2020〕42号

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调整贫困县2020年
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、自然资源局、水利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调整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整合〔2020〕23号）和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分配计划的批复》（梁政复〔2020〕388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整合〔2019〕29号）已下达的部分资金进行调整下达（详见附件），请列入2020年预算支出科目，根据项目资金管理要求据实列支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。并提出如下要求：
1、 此次调整后，纳入直达资金管理的部分，标识为“02001参照直达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财政部门应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调整有关指标，做好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
2、 贫困县将资金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目时，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资金又包含其他资金的，应在预算指标文件、指标管理系统中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，在指标系统分别登录，并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。同时，请按照预算管理相关规定妥善做好绩效管理、预算公开等相关工作。
3、 相关工作，请按整合涉农资金管理规定补充完善。

附件：1.调整贫困县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下达表
2.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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